
（上接

D59

版）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盛和稀土与卓润生签订《出资协议书》，双方一致同意成立乐山润和，注册资本

２

，

０００

万元，其中盛和稀土以货币出资

１

，

９３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９６．５％

，卓润生以货币出资

７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３．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４

日，乐山润和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同意公司注册资本

分两期出资，首期出资

４００

万元，剩余

１

，

６００

万元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前出资完毕。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乐山双全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乐双全验（

２０１０

）第

４９

号《验资报告》，对乐山润和首期

４００

万元出资进行了验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乐山润和在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并领取了注册号为

５１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９２２９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乐山润和成立时股权结

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本期实缴注册资本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率（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率（

％

）

１

盛和稀土

１

，

９３０．００ ９６．５０ ３３０．００ １６．５０

２

卓润生

７０．００ ３．５０ ７０．００ ３．５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００．０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乐山桥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乐桥信验（

２０１０

）第

２２

号《验资报告》，对乐山润和股东第二次

１

，

６００

万元出资进行

了验证。同日，乐山润和在乐山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进行工商变更登记。本次出资后，乐山润和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 累计实缴注册资本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率（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率（

％

）

１

盛和稀土

１

，

９３０．００ ９６．５０ １

，

９３０．００ ９６．５０

２

卓润生

７０．００ ３．５０ ７０．００ ３．５０

合计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第一次增资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乐山润和召开董事会，会议一致决定新增注册资本

１

，

１３０

万元，其中由卓润生认购

８３０

万元，由新增股东刘为远认购

３００

万

元。增资后乐山润和注册资本变更为

３

，

１３０

万元，其中盛和稀土出资

１

，

９３０

万元占比

６１．６６％

，卓润生出资

９００

万元占比

２８．７５％

，刘为远出资

３００

万

元占比

９．５９％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三方签订了增资协议书，目前乐山润和正在办理增资事项的评估、验资及工商变更手续。

３

、乐山润和主营业务情况

乐山润和主营业务为分子筛、石油催化剂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目前乐山润和分子筛和石油催化剂业务尚处于试生产阶段，乐山润和近

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９

，

８４０．９２ ９

，

６６３．７４ ２

，

００１．２８

总负债

７

，

３８５．２６ ２

，

０９７．０７ １．２８

净资产

２

，

４５５．６６ ７

，

５６６．６７ ２

，

０００．００

资产负债率

７５．０５％ ２１．７０％ ０．０６％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９６．５６ １２

，

３７４．８６ －－

利润总额

－９０．５２ ６

，

５６１．８１ －－

净利润

－１０１．００ ５

，

５６６．６７ －－

注：乐山润和

２０１１

年及

２０１２

年实现的营业收入主要是金属阀催化配剂试生产收入。

４

、取得相应许可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情况

项 目 文件及主要内容 文号

立项批复

乐山市发改委《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准予乐山润和

２

万吨

／

年

Ｙ

型

分子筛项目备案

乐投资备［

５１１１００１１０２１５１

］

００２０

号

四川省发改委《关于核准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２

万吨高

效稀土催化剂项目的批复》，同意核准该项目

川发改产业［

２０１１

］

２０３

号

环保批复

四川省环保厅《关于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

２

万吨

／

年

Ｙ

型

分子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乐山润和按《报告书》内容

及相关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川环审批［

２０１１

］

９９

号

四川省环保厅《关于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

２

万吨

／

年高效稀土

催化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乐山市环保局初步审

查意见

川环审批［

２０１１

］

８０

号

试生产批复

四川省环保厅《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试生产批复》，乐山润和

２

万吨

／

年高效稀土催化剂建设项目经现场检查，同意进行试生产，试生产时

间为三个月，超过三个月应申请试生产延期报告

川环核验［

２０１１

］

２０

号

四川省环保厅《关于对乐山润和催化新材料有限公司建设

２

万吨

／

年

Ｙ

型分子筛项目分期投入试生产的函》，乐山润和已建成

６

，

５００

吨

／

年

Ｙ

型

分子筛生产能力，同意乐山润和完成请当地政府出具卫生防护距离内

居民搬迁落实情况说明等工作后可以进行试生产，试生产时间为三个

月，超过三个月应申请试生产延期报告

川环建函［

２０１２

］

１８６

号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乐山润和已经完成“

２

万吨

／

年

Ｙ

型分子筛项目”一期

６

，

５００

吨

／

吨分子筛和“

２

万吨高效稀土催化剂项目”一期

１

万吨

／

高

效稀土催化剂产能建设。“

２

万吨

／

年

Ｙ

型分子筛项目”现处于试生产阶段。“

２

万吨高效稀土催化剂项目” 试生产期已经结束，根据盛和稀土的书

面说明，该项目试生产期结束后因环保设施未到位未及时进行环保竣工验收，之后项目停止进行生产。盛和稀土已出具承诺，将积极督促乐

山润和配备

２

万吨

／

年高效稀土催化剂建设项目主体工程配套的环保设施并尽快依法办理项目的环保竣工验收工作。

（五）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１

、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的非流动资产主要包括对下属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房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等。其中持有的下属公司的股

权具体情况详见本节之“二、拟购买资产基本情况”之“（四）控股子公司情况”的相关说明；盛和稀土所拥有的房屋建筑物、土地使用权等资产

的权属状况详见本节之“四、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具体情况”之“（九）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情况”的相关说明。

２

、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及其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担保的情形。

３

、主要负债情况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１１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负债

２６

，

６６６．３８

万元，主要由应付账款、预

收账款、应交税费、应付股利等流动负债构成，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

主要负债项目 金额 占总负债比例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２５０．００ ０．９４

应付票据

４６．０２ ０．１７

应付账款

７

，

５４２．０１ ２８．２８

预收款项

３

，

６５１．９８ １３．７０

应付职工薪酬

２５８．５９ ０．９７

应交税费

４

，

２１８．６３ １５．８２

应付利息

０．４０ －

应付股利

１０

，

５７５．０７ ３９．６６

其他应付款

４．６１ ０．０２

流动负债合计

２６

，

５４７．３１ ９９．５５

非流动负债：

－

预计负债

１１９．０７ ０．４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１９．０７ ０．４５

负债合计

２６

，

６６６．３８ １００．００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不存在逾期借款。根据盛和稀土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有货币资金

２７

，

４５５．４９

万元，通过

对公司负债结构、偿债能力、资金周转能力的分析，并未发现公司经营情况存在重大问题，盛和稀土不会出现将来无法偿还到期借款的情形。

（六）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最近两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１

、最近三年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盛和稀土长期从事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盛和稀土已经成为四川省稀土冶炼分离行业龙头企业，

形成由稀土精矿分解化学法生产线、萃取分离生产线及辅助车间组成的完整的生产体系，稀土冶炼分离产能产量均居四川省第一位、国内前

列。

盛和稀土主要产品包括稀土氧化物和稀土盐类两大类产品，公司客户包括日本昭光通商株式会社、日本三活株式会社、巴斯夫（中国）有

限公司、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等国内外知名企业。公司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连续获得稀土出口配额，并且自

２００８

年连续四年作为四川省唯一一

家获得商务部出口配额资质认证的稀土冶炼分离企业，所获出口配额数量居于全国前列。

盛和稀土主营业务情况详见本节之“四、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２

、最近两年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指标

根据中审亚太出具的“中审亚太审［

２０１２

］

０２０２１１

号”《审计报告》，盛和稀土最近两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合并口径）：

（

１

）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资产

７２

，

０２４．１７ ７４

，

８９９．６７ ２８

，

０９９．７６

非流动资产

１４

，

８０５．７８ １３

，

６１８．８２ ４

，

１３８．７３

资 产 总 计

８６

，

８２９．９５ ８８

，

５１８．４９ ３２

，

２３８．４９

流动负债

２６

，

５４７．３１ ７

，

７８９．３２ ７

，

７３６．４８

非流动负债

１１９．０７ １１９．０７ －

负债合计

２６

，

６６６．３８ ７

，

９０８．３８ ７

，

７３６．４８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

６０

，

０７７．６２ ７８

，

８４２．２７ ２４

，

４３２．００

少数股东权益

８５．９５ １

，

７６７．８３ ７０．００

股东权益合计

６０

，

１６３．５７ ８０

，

６１０．１０ ２４

，

５０２．００

（

２

）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７

，

８９３．９４ ９９

，

９１７．５５ ３６

，

９１３．４２

营业成本

１２

，

４５６．８４ ２１

，

１２２．３９ １１

，

８１０．６８

营业利润

１

，

４８５．０８ ６６

，

４１３．０５ １９

，

８６４．４６

利润总额

１

，

４８５．０５ ６６

，

３３５．１７ １９

，

９３９．０１

净利润

１

，

２３１．８２ ５６

，

１０８．１０ １７

，

００３．１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

，

２３５．３５ ５４

，

４１０．２７ １７

，

００３．１０

（

３

）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５．７９ ３６

，

９６３．２５ １９

，

７００．５３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３１２．０５ －１０

，

０６８．４３ －２

，

８７９．９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０８９．１６ －１

，

２３３．２９ －４

，

９３３．３１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０

，

４４０．２２ ２５

，

４１９．８５ １１

，

８４７．９７

（

４

）主要财务指标

项 目

２０１２．３．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２．７１ ９．６２ ３．６３

速动比率

１．８５ ６．８６ ２．５５

资产负债率

３０．７１％ ８．９３％ ２４．００％

应收账款周转率

１．２６ １３．６０ １２．１５

存货周转率

０．５６ １．４１ １．５０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销售净利率

６．８８％ ５６．１５％ ４６．０６％

净资产收益率

１．７５％ １０６．７６％ ９３．３４％

（七）本次重组取得盛和其他股东的同意或者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股权转让前置条件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盛和稀土公司章程或其他相关投资协议中不存在对本次重组产生影响的内容。

（八）最近三年资产评估、交易、增资及改制情况

１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股权转让（盛和有限股权结构简化）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成都盛和分别与峨眉山科盛、综合研究所、王全根、伍景晖、崔宇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成都盛和将其持有盛和有限

５５．８０％

的股份转让给上述法人及自然人，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的出资额（万元）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交易单价

（元

／

每出资额）

成都盛和

峨眉山科盛

２４９．４８８ ２２．３２％ ２４９．４８８ １．００

综合研究所

１２４．７４４ １１．１６％ １２４．７４４ １．００

王全根

１６２．１６７２ １４．５１％ １６２．１６７２ １．００

伍景晖

３７．４２３２ ３．３５％ ３７．４２３２ １．００

崔宇红

４９．８９７６ ４．４６％ ４９．８９７６ １．００

合 计

６２３．７２ ５５．８０％ ６２３．７２ －－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峨眉山科盛分别与综合研究所、王全根、伍景晖、崔宇红、蔺尚举、朱云先、戚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峨眉山科盛将其持有

盛和有限

２２．３２％

的股份转让给上述法人及自然人，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的出资额（万元）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交易单价

（元

／

每出资额）

峨眉山科盛

综合研究所

９９．７９５２ ８．９２８％ ９９．７９５２ １．００

王全根

６６．６１３３ ５．９５９４％ ６６．６１３３ １．００

伍景晖

１４．２２０８ １．２７２３％ １４．２２０８ １．００

崔宇红

１８．９６１１ １．６９６３％ １８．９６１１ １．００

蔺尚举

１９．９５９ １．７８５６％ １９．９５９ １．００

朱云先

１３．３２２７ １．１９１９％ １３．３２２７ １．００

戚涛

１６．６１５９ １．４８６５％ １６．６１５９ １．００

合 计

２４９．４８８ ２２．３２％ ２４９．４８８ －－

上述两次股权转让，未对盛和有限进行资产评估，股权转让价格按原始出资额确定，主要原因是：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综合研究所签发《关于

报送企业清理整顿工作的请示》（地综发［

２０１０

］

３５

号），就上述股权转让方案及由于股权重置过程不涉及国有资产处置，各方股东的权益没有

发生实质性变化，为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成本，在股份重置过程中，暂不进行企业资产评估等事项上报中国地质调查局。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２４

日，

中国地质调查局签发《中国地质调查局关于企业清理整顿工作的批复》（中地调发［

２０１０

］

１０３

号），同意综合研究所企业清理撤销工作的安排。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２２

日，盛和稀土取得经国土资源部审查、财政部审定的《企业国有资产占有产权登记表》，确认综合研究所、地矿公司所持盛和稀土

股份数及持股比例，上述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巨星集团与荣盛投资之间的股权转让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５

日，巨星集团与荣盛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的出资额（万元）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交易单价

（元

／

每出资额）

巨星集团 荣盛投资

２７．９４４５ ２．５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５７．２６

本次转让价格为交易双方综合各方面因素，基于对盛和有限的企业价值判断，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达成。由于本次股权转让双方均为民

营企业，经双方一致认可，未对盛和有限进行资产评估，本次股权转让合法有效。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盛和有限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４

日，经盛和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一致同意盛和有限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经中审亚太审计的净资产

１１７

，

３４２

，

６８０．２６

元为基

数，按

１

：

０．６８１８

的比例折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剩余

３７

，

３４２

，

６８０．２６

元计入资本公积，公司整体改制为股份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６

日，盛和稀土在乐山市

工商局办理完毕工商设立登记手续。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５

日，北京亚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取资产基础法，为公司股份制改造进行整体资产评估，

并出具亚超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２００３６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结果为：资产评估价值

２９

，

５７５．２１

万元，增值

７７．７６％

；负债评估价值

４

，

９０３．４４

万

元，无增减；净资产评估价值为

２４

，

６７１．７８

万元，增值

１１０．２５％

。

本次评估目的仅作为公司整体变更设立股份公司时提供企业整体价值的参考，公司未按上述评估结果进行账务调整。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巨星集团、伍景晖与有色投资之间的股权转让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盛和稀土股东伍景晖、巨星集团分别与有色投资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具体情况如下：

出让方 受让方 转让股份额（万元） 转让比例 转让金额（万元）

交易单价

（元

／

每股）

伍景晖 有色投资

３６９．６２４ ４．６２％ １０

，

１６４．６６ ２７．５０

巨星集团 有色投资

１３０．３７６ １．６３％ ３

，

５８５．３４ ２７．５０

合 计

５００．００ ６．２５％ １３

，

７５０．００ －－

本次转让价格为交易双方综合各方面因素，基于对盛和稀土的企业价值判断，经交易双方协商一致达成。本次交易双方除自然人伍景晖

外，另外两个交易方企业性质为：巨星集团为民营企业、华东有色为合伙企业，经交易双方一致认可，未对盛和有限进行资产评估，本次股权

转让合法有效。

５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盛和稀土

９９．９９９９％

股权

本次重组的资产评估情况详见本摘要“第四节 本次重组的交易标的”之“三 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

（九）取得相应许可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复情况

稀土是不可再生的重要战略资源，在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航空航天、电子信息等领域的应用日益广泛。国家对稀土资源实施严格

的保护性开采政策和生态环境保护标准，具体政策措施包括对稀土开采、冶炼分离实施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严格的环境准入制度，以及

出口配额制度等。盛和稀土作为一家稀土冶炼分离企业，公司立项及环保批复、取得相关指令性生产许可、出口配额情况如下：

１

、立项、环保批复情况

项 目 文件及主要内容 文号

立项批复

四川省计划委员会《关于对成都盛和实业有限公司建设稀土氧化钕萃取生产线及

抛光粉生产项目建议书的批复》，对项目建议书予以批复

川计（

１９９７

）原材

９２８

号

乐山市五通桥区计划经济局《关于同意成都盛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异地建设的通

知》，同意该项目进行异地建设

五区计经［

２００１

］

１０７

号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７

日，四川省发改委稀土办公室《关于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有关

情况的说明》，证明：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前身成都盛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是经我委（原省计划委员会）批准建设的项目（川计［

１９９７

］原材

９２８

号），符合国家产

业政策；根据我省稀土工业“十五”发展规划，我办要求成都盛和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于

２００１

年迁入我省规划建设的乐山市五通桥区稀土工业集中区，更名为乐山盛和

科技有限公司，符合我省稀土工业发展规划的要求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准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年产

１０００

吨钕铁硼项目批复》，批准盛和稀土建设年产

１０００

吨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

线，核准文件自批复之日两年内有效。

川发改产业［

２０１１

］

２０４

号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乐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通知书》，准予乐山

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四川稀土矿产综合利用研究开发技术中心（项目）备

案。

乐投资备［

５１１１００１０１２２０１

］

０１０１

号

环保批复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

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

４０００

吨精矿生产氯化

稀土全分离萃取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大纲

＞

的批复》，同意按大纲内容开展环评工作

川环建函［

２００３

］

５１

号

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关于

＜

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吨

／

年氯化稀土全分离

萃取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

的批复》，认为《报告书》可作为项目环境保护措

施设计的依据。该项目系补作环评，要求在对环保措施进行整改的基础上，及时向

该局申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

川环建函［

２００３

］

１１４

号

四川省环保厅《关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００ｔ

钕铁硼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批复》，同意盛和稀土建设一条年产

１０００ｔ

钕铁硼永磁材料生产线项目

川环审［

２０１１

］

７９

号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稀土矿

综合利用研究开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同意公司按照《四

川稀土矿综合利用研究开发技术中心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所列建设项目的

性质、规模、地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相关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川环审批［

２０１１

］

８１

号

环保验收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２６

日，四川省环境保护局同意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

４０００

吨

／

年氯化

稀土全分离萃取生产线项目符合环保竣工验收条件，通过环境保护验收

川环核验［

２００６

］

１０

号

盛和稀土持有四川省乐山市五通桥区环境保护局核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有效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３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环保部公布首批

１５

家符合环保要求的稀土企业，盛和稀土为

１５

家企业之一。

２

、取得稀土冶炼分离产品指令性生产计划情况

作为四川省主要的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盛和稀土近三年获得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达的稀土冶炼分离生产指标情况见下表：

时 间 文件及主要内容 文号

２００９

年

四川省经济委员会办公室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下达

２００９

年稀土矿产品和冶炼分

离产品指令性生产计划的通知》的通知，其中分给盛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

３

，

５００

吨的生

产计划

川经办机冶建［

２００９

］

５３

号

２０１０

年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稀有金属矿产品和冶炼分离产品指令性

生产计划的通知》，其中分给盛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

４

，

５００

吨的生产计划

川经信机冶建函［

２０１０

］

４８６

号

２０１１

年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稀土产品指令性生产计划的通知》，其中

分给盛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

５

，

５００

吨的生产计划

川经信冶建［

２０１１

］

１５３

号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批）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下达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稀土指令性生产计划的通知》，其

中分给盛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

２

，

５００

吨的生产计划

川经信冶建函［

２０１２

］

１０７

号

３

、取得出口配额情况

国家对稀土产品实施出口配额管理制度，商务部每年分两批公布稀土企业出口配额情况，盛和稀土近三年所获稀土配额情况如下：

时 间 文件及主要内容 文号

２００９

年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０９

年第一批稀土等金属出口配额的通知》，其中盛和稀土出口稀土

配额

９８７

吨

商贸函〔

２００８

〕

１３９

号

《商务部关于下达稀土

２００９

年度第二批一般贸易出口配额的通知》， 其中盛和稀土出口

稀土配额

１０９２

吨

商贸函［

２００９

］

６２

号

２０１０

年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第一批稀土等金属出口配额的通知》，其中盛和稀土出口稀土

配额

１１０２

吨

商贸函〔

２００９

〕

１４７

号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０

年第二批稀土一般贸易出口配额的通知》，其中盛和稀土出口稀

土配额

１８１

吨

商贸函〔

２０１０

〕

４９７

号

２０１１

年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第一批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其中盛和稀土出口稀土配额

７５０

吨

－－

《商务部关于下达

２０１１

年第二批稀土出口配额的通知》，其中盛和稀土出口稀土配额

８４０

吨

商贸函〔

２０１１

〕

５１８

号

２０１２

年

（第一批）

《商务部关于公布

２０１２

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并下达第一批出口配额的通知》，其中盛和

稀土出口稀土配额轻稀土

９１７

吨、中重稀土

１１２

吨

商贸函［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３３

号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商务部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并下达第一批出口配额的通知》明确，自

２０１２

年起对稀土出口配额实行分类管

理。盛和稀土为首批

１１

家通过环保审核的稀土出口企业。

三、拟购买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２

］第

４６８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对象是盛和稀土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盛和稀土在基

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本次重组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收益法对盛和稀土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经分析后最终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本次评估结论。

（二）评估方法介绍

１

、资产基础法简介

资产基础法， 是以在评估基准日重新建造一个与评估对象相同的企业或独立获利实体所需的投资额作为判断整体资产价值的依据，具

体是指将构成企业的各种要素资产的评估值加总减去负债评估值求得企业价值的方法。

２

、收益法简介

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是通过将企业未来预期的现金流折算为现值，估计企业价值的一种方法，即通过估算企业未来预期现金流和采用

适宜的折现率，将预期现金流折算成现时价值，得到企业价值。其适用的基本条件是：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经营与收益之间存有

较稳定的对应关系，并且未来收益和风险能够预测及可量化。使用现金流折现法的关键在于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以及数据采集和处理的

客观性和可靠性等。当对未来预期现金流的预测较为客观公正、折现率的选取较为合理时，其估值结果具有较好的客观性，易于为市场所接

受。

根据本次评估尽职调查情况以及企业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次评估的基本思路是以企业历史经审计的公司会计报表为依据估

算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净资产），即首先按收益途径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估算企业的经营性资产的价值，再加上企业母公司报表中

未体现对外投资收益的对外长期股权投资的权益价值、以及基准日的其他非经营性、溢余资产的价值，来得到企业的企业价值，并由企业价

值经扣减付息债务价值后，得出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三）资产基础法下评估结果

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盛和稀土的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得出的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资产账面价值

８３

，

０９０．３６

万元，评估值

８９

，

５２６．７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６

，

４３６．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７．７５ ％

。负债账面价值

２３

，

３８４．５０

万元，评估值

２３

，

３８４．５０

万元，无评估增减值。净资产账面价值

５９

，

７０５．８６

万元，评估值

６６

，

１４２．２１

万元，评估增值

６

，

４３６．３５

万元，增值率

１０．７８ ％

。具体评估情况如

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

Ｂ Ｃ Ｄ＝Ｃ－Ｂ Ｅ＝Ｄ／Ｂ×１００％

１

流动资产

７４

，

０８２．０５ ７７

，

９５１．３３ ３

，

８６９．２８ ５．２２

２

非流动资产

９

，

００８．３１ １１

，

５７５．３８ ２

，

５６７．０７ ２８．５０

３

其中：长期股权投资

１

，

９３０．００ ２

，

５８８．８７ ６５８．８７ ３４．１４

４

固定资产

２

，

５６６．１２ ３

，

６４０．４４ １

，

０７４．３２ ４１．８７

５

固定资产清理

０．０７ ０．６７ ０．６０ ８５７．１４

６

无形资产

４

，

２８１．８５ ５

，

１１５．１２ ８３３．２７ １９．４６

７

其中：土地使用权

４

，

２５１．８５ ５

，

０８５．１２ ８３３．２７ １９．６０

８

递延所得税资产

２３０．２８ ２３０．２８ － －

９

资产总计

８３

，

０９０．３６ ８９

，

５２６．７１ ６

，

４３６．３５ ７．７５

１０

流动负债

２３

，

２６５．４３ ２３

，

２６５．４３ － －

１１

非流动负债

１１９．０７ １１９．０７ － －

１２

负债总计

２３

，

３８４．５０ ２３

，

３８４．５０ － －

１３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５９

，

７０５．８６ ６６

，

１４２．２１ ６

，

４３６．３５ １０．７８

（四）收益法下评估结果

１

、未来经营期内的净现金流量预测

对盛和稀土未来收益的估算主要是在盛和稀土报表揭示的历史营业收入、成本和财务数据的核实以及对行业的市场调研、分析的基础

上，根据其经营历史、市场未来的发展等综合情况作出的一种专业判断。估算时不考虑营业外收支、补贴收入以及其它非经常性经营等所产

生的损益。具体未来经营期内净现金流量预测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４－１２

月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营业收入

７５

，

２７５．７１ ５１

，

０７８．７２ ６２

，

７２５．８２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减：营业成本

４７

，

４１８．７５ ２８

，

７２６．１８ ３３

，

４７５．４８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９

，

８２６．９０ ２

，

１０５．２２ ２

，

５８７．２１ ２

，

７５４．６１ ２

，

７５４．６１

销售费用

３４４．４５ ４１５．８５ ５１０．６７ ５４３．１１ ５４３．１１

管理费用

１

，

６４１．７６ ２

，

１０２．４７ ２

，

５１３．１９ ２

，

６５３．６７ ２

，

６５３．６７

财务费用

－ － － － －

营业利润

１６

，

０４３．８４ １７

，

７２８．９９ ２３

，

６３９．２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利润总额

１６

，

０４３．８４ １７

，

７２８．９９ ２３

，

６３９．２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减：所得税

２

，

４０６．５８ ２

，

６５９．３５ ３

，

５４５．８９ ３

，

７７７．３３ ３

，

７７７．３３

净利润

１３

，

６３７．２７ １５

，

０６９．６４ ２０

，

０９３．３８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加：折旧

３５１．８９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摊销

７２．８９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扣税后利息

－ － － － －

减：营运资金增加额

－９

，

５９５．６５ ２７２．７５ ２

，

６００．２６ １

，

４６９．５０ －

资产更新

４２４．７８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净现金流量

２３

，

２３２．９２ １４

，

７９６．８９ １７

，

４９３．１２ １９

，

９３５．３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项目

／

年度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及以后

营业收入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６６

，

７０９．７３

减：营业成本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３５

，

５７６．１７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２

，

７５４．６１ ２

，

７５４．６１ ２

，

７５４．６１ ２

，

７５４．６１ ２

，

７５４．６１

销售费用

５４３．１１ ５４３．１１ ５４３．１１ ５４３．１１ ５４３．１１

管理费用

２

，

６５３．６７ ２

，

６５３．６７ ２

，

６５３．６７ ２

，

６５３．６７ ２

，

６５３．６７

财务费用

－ － － － －

营业利润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利润总额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２５

，

１８２．１７

减：所得税

３

，

７７７．３３ ３

，

７７７．３３ ３

，

７７７．３３ ３

，

７７７．３３ ６

，

２９５．５４

净利润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１８

，

８８６．６３

加：折旧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４６９．１９

摊销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９７．１８

扣税后利息

－ － － － －

减：营运资金增加额

－ － － － －

资产更新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５６６．３８

净现金流量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２１

，

４０４．８５ １８

，

８８６．６３

２

、折现率的确定

根据无风险报酬率、市场预期收益率、企业风险系数、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企业所得税税率等参数计算折现率为

１０．３１％

。

３

、评估结果

（

１

）经营性资产价值

将盛和稀土未来经营期内净现金流量按照

１０．３１％

的折现率进行折现，得到评估对象的经营性资产价值为

１９４

，

５６４．６３

万元。

（

２

）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经审计后的报表披露的评估对象基准日的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余额为

１

，

９３０．００

万元。

鉴于乐山润和正处于试生产阶段，一种高活性的催化热裂解催化剂及其制备方法等四项知识产权为评估对象未来生产经营所必须的资

产之一，可能进行的知识产权增资会对评估对象未来的经营策略、盈利情况的实现造成较多的不确定性。相对而言，资产基础法更为稳健，从

资产构建角度客观地反映了企业净资产的市场价值，因此，本次评估师对乐山润和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乐山润和企业价值进行评估，

最终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该等长期投资最终的评估结果。

在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时，评估师没有考虑控股权和少数股权等因素产生的溢价和折价。

综上得到评估对象基准日的长投评估价值为

２

，

５８８．８７

万元。

（

３

）非经营性资产或溢余性资产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盛和稀土账面有如下一些资产（负债）的价值在本次估算的净现金流量中未予考虑，应属本次评估所估算

现金流之外的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在估算企业价值时应予另行单独估算其价值。

在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账面货币资金共计

２７

，

０１１．４５

万元，经评估人员核实无误，确认该资金存在。鉴于在现金流估算中已考虑了未来

经营所需的现金投入，该基准日存在的货币资金属现金流之外的溢余性资产。

在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账面应收分配的乐山润和股利款

３

，

３３１．６５

万元，经评估师核实无误，确认该等款项存在。

在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账面应付综合研究所、地矿公司、王全根等应付股利款共计

９

，

２３２．３８

万元，经评估师核实无误，确认该等款项存

在。

在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因支付股东当期股利形成的应付未付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共计

２８５．７０

万元，经评估师核实无误，确认该等款

项存在。

在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账面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中，位于五通桥区冠英镇兴福村的五国用（

２０１１

）字第

８６５

号土地使用权系评估对象

规划开展钕铁硼业务用地，盛和稀土基准日账面无形资产—其他为企业购买的“一种烧结钕铁硼磁体材料及其制备方法”、“提高烧结钕铁硼

永磁材料性能的方法” 发明专利的普通实施许可， 鉴于该等业务尚未正式开展， 经评估师核实无误， 确认该项资产存在， 评估价值共计

２

，

０５６．６７

万元。

在评估基准日，盛和稀土固定资产清理中有待处置的报废浓缩罐、报废生活锅炉，经评估师核实无误，确认该等资产存在，评估价值为

０．６０

万元。

综上，得到盛和稀土基准日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负债）的价值为：

＝２７

，

０１１．４５＋３

，

３３１．６５－９

，

２３２．３８－２８５．７０＋２

，

０５６．６７＋ ０．６０＝２２

，

８８２．２９

（万元）

（

４

）权益资本价值

将得到的经营性资产价值

１９４

，

５６４．６３

万元、长期股权投资价值

２

，

５８８．８７

万元以及溢余或非经营性资产价值

２２

，

８８２．２９

万元加总，即得到盛

和稀土企业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将盛和稀土的企业价值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减去付息债务的价值

０

元，最终得到盛和稀土的权益资本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

由此得到，采用现金流折现方法（

ＤＣＦ

）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盛和稀土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账面值为

５９

，

７０５．８６

万元，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资本价值（净资产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评估增值

１６０

，

３２９．９３

万元，增值率为

２６８．５３％

。

（五）评估结果的差异分析及最终结果的选取

稀土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稀缺性等特点，稀土行业有较高的行业准入壁垒，国家

２０１５

年以前原则上不再批准稀土冶炼分离项目；国家对

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实施严格的指令性生产计划；对稀土产品出口实行出口配额管理制度；稀土冶炼分离行业有较高的资金、技术要求。评估

对象的稀土冶炼分离生产能力、出口配额、工艺技术等均处于国内行业前列，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中未能反映评估对象多年来形成的生产技

术优势、客户资源优势、管理优势等核心竞争力价值。收益法评估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测算是对其整体价值的全面量化，因此导致两者结果

差异较多。

盛和稀土评估值增值较大的原因主要包括：

１

、国家产业政策的支持

我国稀土的资源量、生产量、出口量虽然均居世界第一，但我国稀土出口价格的话语权却紧紧地掌握在他人手中，稀土价格长期贱卖到

“泥土价”。为了有效保护我国稀土资源，规范市场运作秩序，国家自

２００９

年开始对稀土行业实施了一系列宏观调控和市场整合，先后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性文件，制定稀土行业准入标准及相关技术标准，加强行业运行监管；建立稀土开采、生产计划专家审查制度，以及完善出口管理机

制和稀土出口配额分配办法，推动企业联合重组等。

２００９

下半年以来我国稀土市场全面回暖，稀土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尤其是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份，

主要稀土氧化物产品的价格达到顶峰，涨幅均在

５

倍以上，之后稀土产品价格开始回调，进入

２０１２

年稀土产品价格逐渐趋稳。

２０１１

年稀土价格

的大涨大落宣告我国稀土行业彻底告别了稀土贱卖的历史。因此，国家对稀土行业宏观政策的调整提高了稀土行业总体获利能力。

２

、稀土冶炼分离生产指标居四川省前列

作为四川省主要的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盛和稀土近三年获得的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下达的稀土冶炼分离生产指标一直排在第一

位。具体情况见下表：

单位：吨（折稀土氧化物）

项目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盛和稀土指标

２

，

５００ ５

，

５００ ４

，

５００ ３

，

５００

占四川省比例

４６．３０％ ５０．００％ ４０．９１％ ３８．８９％

资料来源：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文件

３

、持续获取国家稀土出口配额

盛和稀土自

２００２

年以来连续获得稀土出口配额， 并且自

２００８

年连续四年作为四川省唯一一家获得商务部出口配额资质认证的稀土冶炼

分离企业，所获出口配额数量居于前列。商务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稀土出口企业名单并下达第一批出口配额的通知》明确，自

２０１２

年起对稀土出口配额实行分类管理，

１１

家通过环保审核的企业所获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出口配额资格。盛和稀土作为首批

１１

家通过环保审核的

企业之一，获得

２０１２

年第一批出口配额轻稀土

９１７

吨，居第

４

位。

盛和稀土凭借在出口资质、工艺技术、产品质量等方面的优势，在国际市场建立了自主的直销渠道，与美国巴斯夫公司、美国雅宝公司、日

本昭光通商、日本住友等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４

、稳定、优质的原材料供应

稀土精矿是稀土冶炼分离企业最主要的原材料，近年来国家对稀土矿山开采行业的调控不断加强，稀土精矿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能否

及时获得稳定、优质的稀土精矿对稀土冶炼分离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和企业的经济效益影响重大。

我国稀土精矿主要来源于内蒙古包头的混合型稀土矿、四川和山东的氟碳铈稀土矿以及南方离子型稀土矿，其它矿产量很少，

２００１

年以

后基本上全部来源于这三类矿。在氟碳铈稀土精矿产量中，

２００１

年及以前有山东和四川两家，

２００１

年之后只有四川的氟碳铈稀土矿在生产，这

样就形成内蒙古包头混合型稀土矿、四川冕宁氟碳铈稀土矿、南方离子型稀土矿三足鼎立、功能互补的格局。四川的氟碳铈稀土矿是典型的

氟碳铈矿，原矿中平均含

ＲＥＯ

在

４．２９％

左右，具有易采易选、成本低和资源质量优势。盛和稀土与四川稀土精矿供应商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

关系，具有非常明显的竞争优势。

另外，盛和稀土所在地乐山市五通桥区是四川两个主要盐化工基地之一，酸碱供应量充足，价格较低，且化工机械加工能力强，能满足稀

土生产企业对化工原辅料和机加工的需求。

５

、成熟的生产工艺技术

盛和稀土非常注重科技创新，通过自主研发、技术改造、工艺改进等方式完成稀土冶炼分离领域的多项科技创新项目，公司生产技术及

工艺达到同行业领先水平。公司通过与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等稀土行业知名科研院所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保持行业内技术领先优势。

针对四川氟碳铈稀土矿的独有特点，盛和稀土研发并采用盐酸法进行冶炼生产，经过几年不断的试用并得以完善与成熟，该工艺与其他

冶炼分离工艺相比，具有降低生产成本、节能环保、显著提高稀土回收率等优势。另外，公司还成功研发运用“一步法生产少铈氯化稀土”、“富

铈渣用于一步法稀土硅合金冶炼”等一系列先进的生产工艺，逐步形成了四川稀土矿完整、独特的冶炼生产工艺及富有市场竞争力的稀土产

品。

盛和稀土还先后参与并完成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项目等国家重点项目，积极参与到我国稀土国家标准

和行业标准的制定工作，有力推动了我国稀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进步。

通过以上分析，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注入资产的评估价值是合理的。由此得到，盛和稀土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

价值为

２２０

，

０３５．７９

万元。

四、拟购买资产主营业务具体情况

（一）主要产品及用途

盛和稀土主营业务为稀土冶炼与分离及深加工，公司针对四川氟碳铈型稀土独有的矿种特点，重点开发了数十种规格不同的镧、铈、镨、

钕等系列产品，目前的主要产品结构如下：

主要产品 用途

稀土氧化物：

氧化镧

主要用于制造石油裂化催化剂，并且在摄影机、显微镜、各种化学玻璃部件及光导纤维、电子陶瓷工业等方面也

有一定的用途。

氧化铈 主要用于稀土抛光粉、汽车尾气助燃催化剂、玻璃脱色澄清剂、稀土三基色灯粉四个方面。

氧化镨钕 主要用于磁性材料、贮氢材料所需的稀土金属生产。

氧化镨 主要用于陶瓷、玻璃以及磁性材料、贮氢材料所需的稀土金属生产。

氧化钕 主要用于磁性材料、贮氢材料所需的稀土金属以及陶瓷、玻璃生产。

少钕氧化稀土 主要用于生产稀土抛光粉。

稀土盐类：

碳酸稀土

少钕碳酸稀土用于生产抛光粉；富铈碳酸稀土用于化工、玻璃工业作催化剂、澄清剂和抛光粉；富镧碳酸稀土用

于制取其他化合物、化工领域催化剂等，也是制取其他化合物的原料。

氯化稀土

主要用于单一稀土化合物制取石油裂化催化剂、混合稀土金属、多组份稀土富集物的原料，也用于化工、轻纺、

农业等领域。

氟化稀土

主要用于稀土抛光粉。氟化镧、氟化铈用于发光材料及晶体材料，氟化镨、氟化钕、氟化镝、氟化钇主要用于制备

稀土金属。

（二）主要产品生产工艺流程

盛和稀土冶炼分离产品主要生产工艺流程如下：

盛和稀土长期从事稀土冶炼分离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形成了由稀土精矿分解化学法生产线、萃取分离生产线及辅助车间组成的完

整的生产体系，稀土冶炼分离产能产量均居四川省第一位、国内前列。

（三）主要经营模式

１

、采购模式

（

１

）采购模式

盛和稀土长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精细化管理为准则，常年来深入研究行业政策，根据上下游产品价格走势、公司订单情况，结合毛利

率水平和盈亏平衡状态，形成了特色的原辅料“采购

＋

储备”机制，并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和互信的关系：

①

公司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走势、国内行业政策导向，实时分析上下游需求及价格波动对公司采购形成的契机和压力，常年来能

够较为准确地预测出上下游产品价格的升降趋势，为原辅料的采购提供了极大支持。

②

形成了稳定的常规采购模式。通常情况下，公司会根据自身的产能情况和客户订单要求，测算出一定时期内需要使用的原料数量，以

确定采购需求。同时，公司一般会与下游客户签订季度或半年的销售合同，以规避原材料价格波动和供应不足对公司造成的风险。

③

建立了灵活的储备反应机制。稀土行业上下游发展具有一定的周期性，且周期性的波动在上下游具有很强的传导性。从长期看，上下

游的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但由于经济波动的传导存在一定的延时性，在一定时期内造成了上下游价格走势的不一致。当冶炼及下游深加工

和应用产品价格止跌回稳，而上游精矿价格继续探底达到精矿采选厂盈亏平衡点时，公司会及时适量增加库存。反之，公司则会适度缩减原

料采购量，降低采购单价大幅攀升对自身的冲击。

④

长期坚持原料采购多元化的原则。长期以来公司在四川省内坚持以冕宁县耗牛坪矿区为主，以德昌大陆槽矿区、冕宁县冕里矿区和木

洛矿区为辅，进行稀土精矿采购，与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和互信的关系。公司除使用稀土精矿外，同时从四川省内外的冶炼分离企业采购

混合氯化稀土、碳酸稀土、稀土富集物等作为原料补充。

（

２

）采购流程

盛和稀土主要采取以销定购的采购模式，根据销售订单确定采购计划。同时会根据市场供求变化，灵活调整库存，以防止价格波动带来

的不利影响。公司主要原材料根据销售订单报价、近期原材料及半成品市场价格及变动趋势和合理的毛利率水平测算采购价格；一般辅料主

要来自乐山当地企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酸、废碱。

公司原材料采购主要采用预付款方式进行结算；辅料采购，公司与主要供应商签订了长期供应协议，根据实际供货量按月结算。

公司采购部负责原辅材料的采购。同时在四川省凉山州地区派驻专人，负责日常精矿采购的抽样、验收、组织发货。公司的具体采购流程

如下：

２

、生产模式

盛和稀土采用以销定产的生产模式，主要通过订单确定生产计划。

近年来公司的销售订单稳定，能够充分利用产品线的产能；而稀土元素由于种类众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和多种负价离子结合生产形式

广泛的化合物，这对生产厂商精细化管理的要求很高。公司根据客户对产品的技术指标、规格、数量和交货时间等方面的要求，由生产管理部

负责针对性组织生产。

生产流程如下：

３

、销售模式

盛和稀土产品同时面向海内外市场，形成了国内以内蒙古、江西、辽宁、四川等地，海外以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为主体的稳定的客户

体系，公司产品销售采用直销模式。

（

１

）销售渠道

盛和稀土产品广泛应用于稀土深加工及应用领域，客户领域涵盖稀土深加工、新材料公司，以及世界范围内大型电子、电机、化工企业集

团，相关客户长年对稀土冶炼分离产品具有稳定的需求。

国内客户：盛和稀土国内客户分布于国内各地，包括内蒙古、江西、四川、辽宁、江苏、上海、湖南、广东等地，该部分客户涵盖国内稀土深加

工及新材料应用企业，对于稀土产品的需求比较稳定。

国内销售采用直销方式，通过第三方物流的方式直接送货上门，减少了中间环节，提高了产品销售利润率；同时公司能够更加直接地了

解客户需求，为向客户提供高效、针对性服务提供了极大便利。为强化对销售渠道的控制能力，针对国内客户群体分散的特点，公司发挥营销

渠道扁平化的优势，注重对客户资信、销售往来以及物流配送情况的整理和管理，加强与各类客户的直接沟通，增强对市场变化趋势的理解

和掌握，捕捉客户潜在需求，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最大限度满足下游用户的需求。

海外客户：该类客户财力雄厚，对稀土材料的需求稳定，对产品具有较高要求。公司在长期的业务发展过程中凭借技术、信誉、销售模式等

方面的优势与该类客户（包括美国巴斯夫公司、美国雅保公司、日本昭光通商等）建立了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

针对国外客户稀土深加工及应用产业集中度高、技术领先的特点，盛和稀土将国际大型稀土应用公司和大型电子、电机以及化工企业集

团作为重点营销对象，维护与其稳定的合作关系。上述客户对产品的品质控制严格，成为其供应商需经过严格的产品检验和供应商评估程

序。一旦成为其供应商，订单就较为稳定。由于国家对稀土资源开发的调控力度加大，国内稀土产品的出口数量短期内不会扩大，未来国外客

户与公司的合作关系有望更趋牢固。

（

２

）销售模式

盛和稀土的销售具体事务由公司销售部负责统一计划和管理。根据不同客户的类型和特点，公司的销售模式可以分为国内直销、国外直

销，减少了中间环节，实现客户和公司的双赢。该模式加强了公司与客户的沟通，促进公司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培育了一批优质、

稳定的用户。

通过多年的合作，客户每年向公司进行询价，随后完成公司报价、接受客户订单、组织采购或生产、发货、收款等步骤，即客户统一向公司

下订单，公司向合格供应商采购精矿、辅料等并进行生产。由于客户需求的差异化程度较高，每个订单包含的产品品种、规格以及杂质等标准

都不相同，公司将综合考虑订单中产品的生产工艺、原材料及半成品价格、汇率变动趋势等因素进行报价。其相关业务流程图如下所示：

订 单

货物流

监 督

资金流

注：

①

每年不定期与客户进行业务交流，并就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行业发展趋势、同行业市场情况、公司内部状况等情况进行总结并修

正目前的销售策略；

②

调查各产业或各地区、各家公司的经营状况，并以此来发掘潜在客户，制定有效的营销措施；

③

客户下订单；

④

公司向供

应商下达原辅材料采购订单；

⑤

供应商交货；

⑥

装箱、报关出口；

⑦

定期或不定期对采购物资

／

生产过程检查；

⑧

货款流转。

公司与国内外客户合作多年，事先双方会以邮件、传真等有效方式确认采购意向，然后订立销售合同。对国外客户销售采取应收账款形

式；对国内客户采取预收账款形式。

盛和稀土对客户的销售账期一般在

７

到

６０

日之间。对外销售方面，由于运途近，日本客户的账期较短，约

７－１５

日；对美欧客户，由于运途较

远，账期一般保持在

３０

到

６０

日之间。

（四）主要产品产销情况及主要客户

１

、主要产品的产销情况

最近两年一期，盛和稀土主要产品的产能、产量、销量和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稀土氧化物产能、产量和销售情况：

期间 产品类别 产能（吨） 产量（吨） 销量（吨）

销售收入

（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稀土氧化物

５

，

４００ ４８２．８６ ２５５．８１ ３

，

３５９．０４

２０１１

年度 稀土氧化物

５

，

４００ １

，

５８４．７５ ２

，

４６２．１３ ７８

，

３６７．５６

２０１０

年度 稀土氧化物

４

，

０００ ３

，

２３５．５８ ２

，

２５２．５０ １６

，

７６４．３９

注：

２０１１

年新增

１４００

吨（

ＲＥ０

）产能为年处理

２０００

吨（

ＲＥＯ

：

７０％

）氟碳铈矿示范线。

２００６

年盛和稀土与北京有研院、北京有色设计院、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共同承担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稀土金属清洁生产与伴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开发”，按科技部下达的项目任务

书要求，盛和稀土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建成了年处理

２０００

吨（

ＲＥＯ

：

７０％

）氟碳铈矿示范线，该项目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２

日通过科技部课题组的验收。

稀土盐类产量、销售情况：

期间 产品类别

产量

（吨）

销量

（吨）

销售收入（万元） 备注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稀土盐类

２０４．８４ ７７．９３ ６０１．９０

稀土盐类为公司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中

间品，不计入公司主要产品产能，公司

会根据客户需求进行生产。稀土盐类包

括铈富集物（铈富集物是公司根据四川

氟碳铈矿的特性和客户需求改进的一

项特色工艺，将生产中的废渣有效利

用，作为一类产品）

２０１１

年度 稀土盐类

２

，

２２５．６３ ２

，

７７５．０６ ５

，

４３５．２１

２０１０

年度 稀土盐类

７

，

５６７．２４ ７

，

２２２．３４ １９

，

０７１．８０

２

、向前五名客户销售情况

期间 客户名称 销售金额（万元）

占当期营业收入

比例（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伊犁控股有限公司

７

，

２７８．５８ ４０．６８

日本三活株式会社

５

，

３５７．０４ ２９．９４

甘肃金阳高科技材料有限公司

２

，

０２７．２５ １１．３３

德昌县泰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８０６．７５ ４．５１

锦州坤宏新材料实业有限公司

７２１．３７ ４．０３

合 计

１６

，

１９０．９８ ９０．４８

２０１１

年度

日本三活株式会社

２０

，

２８０．３１ ２０．３０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１３

，

５９１．７８ １３．６０

青岛德伊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１２

，

３７４．４５ １２．３８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７

，

２８９．６３ ７．３０

丹东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６９０５．９８ ６．９１

合 计

６０

，

４４２．１５ ６０．４９

２０１０

年度

日本昭光通商株式会社

１１

，

７２６．３４ ３１．７７

日本三活株式会社

６

，

４６３．８３ １７．５１

丹东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２

，

４３７．６１ ６．６０

呼和浩特融信新金属冶炼有限公司

９２３．７１ ２．５０

西安西骏新材料有限公司

９１９．７８ ２．４９

合 计

２２

，

４７１．２８ ６０．８８

盛和稀土无对单个客户的销售比例超过公司销售总额的

５０％

的情况。峨眉山科盛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德昌县泰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报告

期内与盛和稀土发生了关联交易，详见“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峨眉山科盛稀土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办理完毕注销

手续，今后不会与公司发生业务往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王全根将其所持德昌县泰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３０％

股权转让给毕娟、黄丽富，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已经完成该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除此之外，前五大客户不存在盛和稀土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主要关联

方或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占有权益的情况。

３

、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

盛和稀土客户主要为世界知名的化工、电机、电子、稀土深加工及应用材料等企业，其中包括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雅保化工（上海）有

限公司、奥地利特里巴赫工业股份公司、日本三活株式会社等。

最近三年，盛和稀土主要销售客户基本情况如下：

客户名称 基本情况

开始合

作时间

采购的

主要产品

用途

奥地利特里巴赫工业股份

公司

欧洲著名工业集团， 与中国企业在稀土及其他有

色金属方面业务较多。

２００３

年

氧化铈

抛光粉

澄清剂

氧化镧 石油催化剂

巴斯夫（中国）有限公司

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工业公司及制造商之一， 业务

和研发多元化发展。

２００６

年 氧化镧 石油催化剂

日本昭光通商株式会社

昭和电工集团旗下贸易型上市公司。 昭和电工集

团在化学化工， 电子芯片领域上拥有较强的研发

与生产技术。

２００３

年

氟化稀土

高性能抛光粉

日本三活株式会社

日本一家贸易型公司，客户包括日本三井、昭和电

工等集团。

２００６

年 少钕氧化稀土 高性能抛光粉

雅保化工（上海）有限公司

雅保化工中国区全资子公司。 雅保公司是世界最

大的特殊化工供应商之一， 业务包括聚合物化学

品、催化和精细化工产品三大部分。

２００６

年 氧化镧 石油催化剂

丹东金龙稀土有限公司 主要生产稀土金属

２００７

年 氧化镨钕 永磁材料

四川省冕宁县方兴稀土有

限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采矿、选矿、冶炼分离与稀土金属生

产，目前为江铜集团控股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碳酸镨钕

氧化镨钕

碳酸镧

氧化镧

稀土金属

西安西骏新材料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包括稀土金属及合金、 各种单一稀土氧

化物以及草酸等产品的生产。

２００９

年 钐铕钆 氧化铕发光材料

（五）主要原材料和能源供应情况

１

、主要原材料的采购成本

单位：万元

／

吨

主要原材料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稀土精矿

－ ３．３７１ １．３０５７

外购半成品

２０．７３９９ ４．２２０７ １．８００８

注：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外购半成品均为外购轻稀土半成品，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外购半成品包含轻稀土和重稀土， 其中外购轻稀土半成品单位成本

５．０４０６

万元

／

吨、外购重稀土半成品单位成本

１６５．０４８８

万元

／

吨。

２

、主要原材料占成本比重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主要原材料

４

，

１２５．３９ １９

，

２２２．６１ １１

，

０５０．２２

生产成本

４

，

９６０．４８ ２３

，

０４５．４９ １６

，

４７１．５５

主要原材料占生产成本比重

８３．１７％ ８３．４１％ ６７．０９％

盛和稀土原材料主要是稀土精矿，报告期内，稀土精矿价格呈现增长趋势。稀土产品作为功能性材料，广泛应用于冶金机械、石油化工、电

子信息、玻璃陶瓷、汽车、新材料、新材料等领域。作为下游行业不可或缺的辅料和添加剂，稀土产品需求弹性小，下游客户对公司主要产品的

价格承受能力较高，而盛和稀土作为国内大型的稀土冶炼分离系列产品供应商，生产规模较大，具备较强的自主定价权，因此基本能够通过

产品提价的方式转嫁原材料涨价的风险。

另外，针对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公司长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精细化管理为准则，常年来深入研究行业政策，密切

关注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变化，研究原材料市场价格趋势，根据上下游产品价格走势、公司订单情况，结合毛利率水平和盈亏平衡状态，形成了

具有特色的原辅料“采购

＋

储备”体制，从而保障公司正常的生产运营，稳定了产品生产成本，并且公司不断提高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提高产

品技术优势和附加值，适时进行下游产业链的延伸，公司应对原材料价格波动的能力得到提高。

３

、向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情况

期间 供应商名称 采购金额（万元） 占采购额比例（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德昌县泰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５６４．３２ １９．７２

有研稀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１８０．３１ ３９．８３

江苏迈特瑞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３

，

７２０．０４ ２８．６

自贡市平全实业有限公司

２９６．５６ ２．２８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５８．６８ １．９９

合计

１２

，

０１９．９０ ９２．４１

２０１１

年度

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４４７．９４ １８．２８

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５５３．８７ １８．６４

成都欣悦稀土材料有限公司

１

，

７０９．４０ ５．７４

德昌县泰嘉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

５５１．３２ ８．５６

上海金镧稀土科技有限公司

１

，

７８４．３０ ５．９９

合计

１７

，

０４６．８３ ５７．２０

２０１０

年度

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省冕宁县方兴稀

土有限公司

７

，

７７３．７１ ５９．００

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

６４４．７４ ４．８９

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１．１９ ３．２０

冕宁县天大公司

４０８．２５ ３．１０

黄秀英

４００．５０ ３．０４

合计

９

，

６４８．３９ ７３．２３

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省冕宁县方兴稀土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江西铜业集团公司，

２０１０

年盛和稀土从四川省冕宁县

方兴稀土有限公司和四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的采购金额分别为

６

，

２０５．８９

万元和

１

，

５６７．８２

万元，统计时合并计算。

２０１０

年度，盛和稀土对四

川江铜稀土有限责任公司和四川省冕宁县方兴稀土有限公司的采购比例合计超过采购总额的

５０％

。主要原因在于自

２００７

年以来，国家加强对

稀土上游矿山资源的控制和保护，主要稀土矿区启动矿山开采企业的整顿工作，逐步整合矿山资源，规范企业开采行为。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

２７

日冕宁

县牦牛坪稀土整合工作正式启动，随后凉山州政府与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签署战略协议，由江西铜业集团公司统一开发州内稀土资源。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江西铜业集团公司先后在凉山州以新设、重组形式整合当地稀土采矿企业。到

２０１０

年，随着整合工作的基本完成，当地稀土精矿供应基

本由江西铜业集团公司控股子公司完成。这种情况是国家行业调控的政策性影响所致，不会对盛和稀土的采购产生很大的风险。

盛和稀土前五大供应商中四川永祥股份有限公司由盛和稀土董事唐光跃担任董事，构成关联交易，详见“第十一节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

易”。

４

、主要能源供应情况

盛和稀土生产所需的主要能源为：水、电、天然气等。公司地处四川省西南部乐山市，当地自然资源丰富，岷江、茫溪河等

５

条河流横贯全

区，煤总储量约

７

，

８００

万吨，并拥有丰富的电力、天然气资源，保证了公司生产经营的所需的能源供应。

（六）安全生产及环保情况

１

、安全生产情况

（

１

）安全生产机构设置

公司生产中盐酸溶解、萃取和氟化等过程将使用到稀酸碱，冶炼及机械操作和维修过程会接触到各种机械，如果操作不当可能造成安全

伤害，公司对可能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已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公司设立了安全环保部，负责整个公司的安全生产管理和监督；成立了安全生产领导小组并在每个车间配有安全员，负责安全生产的监

督管理。

同时公司根据国家安全生产法规要求，制订了一整套《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对存在风险的作业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定、操作规程和应急

救援预案，能有效保证公司按照国家安全生产要求进行生产经营活动。

（

２

）安全生产的具体措施

①

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公司严格遵守《安全生产法》、《劳动法》、《危险化学品管理条例》等国家法规，根据公司生产实际需要，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管理机构，落

实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制定一整套安全生产和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开展了安全风险评价，确定了危险源和重大危险源，制订了事故防范措施。

②

认真做好安全教育培训和宣传

公司人力资源部、生产管理部和安全环保办公室负责员工的安全意识教育、安全技术教育、特种作业人员的安全技能教育。公司对新入职

员工开展安全三级教育，每个月确保全体员工接受一次安全知识技能培训。

③

全面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及隐患治理

公司安全环保部配合各车间每个月开展一次安全综合大检查，各车间生产管理人员和安全员每天对生产现场进行一次安全巡查。公司

安全环保部负责每年一次的特种设备安全专项检查和电气设备安全专项检查。针对发现的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和整改责任人，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整改并进行复查，以确保整改的效果。

④

大力推行标准化管理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规范》，公司对安全生产管理、员工的安全行为和设备实施的安全状态做出了标准，

为安全管理工作的开展和安全检查明确了标准和规范。

（

３

）安全生产执行情况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未发生重大的安全事故。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乐山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出具证明，证明：“乐山盛和稀土股份有限公司

（原乐山盛和稀土科技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能够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正确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存在违反安全生产方

面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不存在因违反安全生产方面的法律、行政法规而受到行政处罚的情形。”

２

、环保情况

盛和稀土生产经营不存在较大的污染情况，公司生产过程主要是分离、冶炼，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因素包括：废水、废气和废渣，以及各种

设备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噪声。

（

１

）公司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架构设置

①

专门的环保机构

公司专设安全环保部，且在每个车间配备环保专职管理人员负责公司日常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日常废水处理岗位的废水常规检测由技

术质检部化验室负责，对各排污口废水实施各项指标检测，公司其他环境监测工作委托乐山市五通桥区环境监测站负责。

②

健全的环保制度

公司认真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贯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科学合理地利用自然环境，防止环境污染事

故发生和生态环境破坏，严格控制污染物对外排放。公司根据管理需要，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管理规定》、《污水废渣治理达标实施方案》、《废

气处理操作规程》、《废水处理操作规程》、《麻石水膜除尘操作规程》、《危化品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环保、安全事故防范及救援预案》等环保制

度，有效地保证公司按国家环保要求达标排放。

（

２

）具体环保措施

针对不同污染物类型的具体处理措施：

①

废气

公司产生废气主要包括锅炉烟气和生产废气。锅炉烟气中主要污染物为烟尘、二氧化硫，经水膜除尘器和烟囱外排，除尘后的废水经沉淀

处理后进入废水处理站；生产废气通过酸雾净化吸收塔和排气筒外排；粉尘经吸尘室后（回收粉尘中的稀土有价物），通过排气筒外排。

②

废水

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稀土分离沉淀产生的废水、生产车间地面冲洗污水、灼烧烟气对外排放之前的水膜除尘循环水等。

以上废水经废水处理站，收集到污水沉降池静置沉降悬浮物并同时进入反应池中和处理，澄清后通过板框压滤机处理，以上流程要循环操作

６

次，最后取样测试达标后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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